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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《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：算法适

配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. 任务来源

2023年，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、北京市公安局牵头

组织，联合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和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

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及旷视、百度等2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，共

同组织制定发布了《T/BAX 0006—2023 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

技术要求》5项系列团体标准，本标准为系列标准的第一部分。

系列标准发布后，经过半年多的团标实施、适配实践、测试验

证、示范应用，发现系列标准中存在基础数据类型不统一、接口和

功能要求不明确、部分接口消息不能满足业务应用需求、系列标准

之间存在不一致等问题，影响企业对该标准理解和使用的准确性。

为进一步加强标准的规范性、保证标准的完整性、提升标准的实操

性，特提出对现有标准进行修订。

2024年8月30日，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《T/BAX

0006—2023 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》5项系列团体标

准修订立项评审会，审议通过了标准修订立项。

2. 起草单位
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北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

管理局、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、

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安信适配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百度网

讯科技有限公司、富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密码云芯科技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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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北京卓视智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北京中科通量科技有限公

司、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蓝色星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

3. 主要起草人

略。

4. 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化应用是国家数字化进程和智慧城市建设中

的重要内容，在公共安全管理、社会治理、社区管理、自动驾驶等

应用场景中，发挥关键作用。由于历史原因及技术条件限制，在视

频图像感知智能化应用中，存在算法与设备深度绑定的现实问题，

一个城市、一个行业、甚至一个社区的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化应用中，

出现系统性异构，导致算法升级难、升级成本高、算力效率低等问

题，严重制约视频图像应用的智能提升及应用绩效提升。

为有效解决算法与设备及平台的紧耦合问题，推进云边端的算

法算力统一调度管理的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建设，由北京市政务

服务和数据管理局、北京市公安局牵头组织，联合北京安全防范行

业协会和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及

旷视、百度等2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，共同推出了《T/BAX 0006—2023

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》5项系列团体标准，于2023

年11月2日正式发布，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系列标准发布后，北

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组织对标准进行试验性测试，视频图像信息智

能分析与共享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负责测评的具体实施，并与

市经信局确定首批24类算法的适配测试需求，确定了20家硬件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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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49种相关产品和28家算法企业的202个算法参与适配工作，全

面涵盖云边端产品厂商及算法企业。通过测试的部分产品已在实际

场景中进行了应用测试，标准中提出的总体技术架构和主体技术要

求已经通过了验证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发现系列标准中存在

一些问题，如基础数据类型不统一、接口和功能要求不够明确、部

分接口消息不能满足业务应用需求、系列标准之间存在不一致等问

题，对企业理解和使用该标准的准确性有影响。

为进一步加强标准的规范性、保证标准的完整性、提升标准的

实操性，满足市场、业务、应用、建设的迫切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基

于标准的产品实测和落地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，有必要对

《T/BAX 0006—2023 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》5项系

列团体标准进行修订。

5. 标准编制过程

1) 实施计划及工作分配

北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负责标准政策把

关，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负责标

准技术工作的组织协调、标准章节设置和技术架构的提出、确定；

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标准执笔起草；北京安信适配技术有限

公司、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、富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

算能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欣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苏州科达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蓝色星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等单位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、修改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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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起草组内部讨论

起草组于2024年9月29日、10月10日和12月19日共组织了3次内

部讨论会，各参编单位就摘要密文格式、设备和平台标识的统一问

题；异常情况下接口协议的响应码、响应消息对象问题；中心计算

平台与中心解析平台合并、统一接口消息对象中的基础数据类型等

问题进行研讨，并不断完善标准内容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（初稿）。

3) 征求意见稿（初稿）审查会议

2024年12月24日，召开了T/BAX 0006《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

适配技术要求》五项系列团体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（初稿）专家审

查会。来自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中国信息通

信研究院、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、公安部第一研究所、上海熙菱信

息技术有限公司的5位专家,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关于编制情况和主要

内容的介绍，对征求意见稿（初稿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审议，并

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和建议：一是补充完善标准的编制说明；二是梳

理、优化标准文字表述；三是第1部分修改完善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

用适配总体结构图；四是第2部分梳理附录内容，保持与正文的协调

一致；五是第3部分进一步明确感知前端和边缘解析设备的功能性差

异；六是第4部分修改功能组成图，进一步细化中心解析设备和中心

解析平台的差异；七是第5部分完善接口调用流程图。

4) 征求意见稿内部讨论会

2025年1月-2月，起草组召开了两次内部讨论会，针对专家提出

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充分研讨，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（初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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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修订完善，规范标准格式，于2025年4月18日形成了征求意见

稿。

……

二、编制原则和依据

1. 编制原则

1）规范性原则：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了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与编写》的规范性要求。

2）普遍适用原则。本标准涉及到国家、行业已有相关标准的一

律遵循并引用。未涉及部分则根据实际情况，在符合行业一致性的

基础上进行编制。

3）易用性原则。标准编制组参考了部分软件的版本编码和和应

用经验，并且也在部分企业内部进行了验证，确保标准中版本标识

编码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
2. 编制依据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结合了《北京市新型智慧城市感知体系建设

总体方案》的思路要求，并参照GB/T 28181-2022、GA/T 1399.1—

2017、GA/T 1400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系列标准等国家和行业

标准，以及T/CSPIPA 005-2021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分析多算法应用

技术要求、Q/KXY ZW006 数字政府智慧中台技术要求、YD/T FO—

Y12-031 城市大脑智能化技术能力要求等团体联盟标准。

三、主要技术内容

《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》通过建立统一的适配

技术规范，指导视频图像解析算法与设备及平台的适配，解决算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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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设备及平台的紧耦合问题，随业务需求变化实现算法快速更新迭

代和部署应用及云边端算力动态调度，共由五部分构成。

——第1部分：总体要求。目的在于确定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

适配的总体结构、总体要求和适配要求。

——第2部分：算法适配。目的在于规范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

适配的算法适配基本要求、功能要求、授权交付物要求和接口要求。

——第3部分：感知前端和边缘解析设备适配。目的在于规范视

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的视频图像智能感知前端和智能边缘解析

设备适配的基本要求、功能要求、接口要求等。

——第4部分：中心解析设施适配。目的在于规范视频图像感知

智能应用适配的中心解析设施适配的功能组成，中心解析设备、中

心计算平台、中心解析平台等的功能要求和接口要求，以及输入与

输出和接口安全要求等。

——第5部分：算法算力服务管理平台。目的在于规范视频图像

感知智能应用适配的算法算力服务管理平台的功能组成、算法接入、

算法管理、算力接入、算力管理、视图接入管理要求等技术要求。

本标准为《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技术要求 第2部分：算

法适配》，规定了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应用适配中的算法适配基本要

求、功能要求、鉴权交付物要求和接口要求，适用于视频图像感知

智能应用的适配设计、研发、检测和验收。

在测试和应用验证过程中，编制组梳理了标准中的问题，多次

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，充分论证了修订内容的合理性，并结合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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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结果及时修改完善了标准的修订内容。与T/BAX 0006.2—2023

相比，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a) 增加目标结构化类算法解析输出结果说明（见附录F）；

b) 增加在线鉴权模式下授权配额查询接口定义及示例（见

6.1.2、附录G、 附录H）

c) 修改感知前端和边缘解析设备上的算法形态要求（见4.1，

2023年版的4.4）；

d) 明确算法封装文件目录结构的一级目录（见4.2.2表1，2023

年版的4.2.2表1）；

e) 修改算法分析需要满足的要求（见5.2.2，2023年版的5.2.2）；

f) 视频流修改为视频，图片修改为图像（见5.2.2、7.1.3.3、

A.1、B.4、B.5、E.1，2023年版的5.2.2、7.1.1.2、7.1.1.3、7.1.3.3、

A.1、B.4、B.5、E.1）；

g) 明确算法包的配置文件格式和配置文件名 （见7.1.3.1，

2023年版的7.1.3.1）；

h) 修改通道配置信息参数的说明，明确该参数格式定义参考

（见7.1.3.2，2023年版的7.1.3.2）；

i) 修改“分析结果回调函数参数列表”，添加帧号和帧结束标

记参数，修改分析结果元数据参数为分析结果数据，修改分析结果

数据参数说明（见7.1.3.6，2023年版的7.1.3.6）；

j) 修改单帧同步分析函数参数及参数说明（见7.1.3.8，2023

年版的7.1.3.9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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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) 明确容器镜像规范和压缩格式；算法技术描述文件中，修改

算法启动命令配置，增加用于支持目录挂载的配置，修改xpu、cpu、

capacities、moduleSlots等项的配置（见A.1，2023年版的A.1）；

l) 全文的特征属性表格中JsonObject类型修改为Object类型，

对象或对象集合的长度统一修改为“-”；修改创建解析任务对象的

特征属性表格；（见B.2～B.13，2023年版的B.2～B.13）

m) 修改目标结构化分析结果对象的特征属性（见B.10，2023

年版的B.10）；修改事件检测类分析结果对象的特征属性（见B.11，

2023年版的B.11）；修改态势统计类分析结果对象的特征属性（见

B.12，2023年版的B.12）；修改其他类解析结果对象的特征属性（见

B.13，2023年版的B.13）；

n) 修改设备配置示例：添加SubImageInfoList和QPS；删除Url

（见C.3，2023年版的C.3）；

o) 修改算法包数据类型定义（见D.2，2023年版的D.2）；修改

算法包数据格式定义（见D.3，2023年版的D.3）；

p) 修改了初始化算法包函数的参数说明和数据类型（见D.6、

D.7、D.8、D.12、D.13、D.14，2023年版的D.6、D.7、D.8、D.12、

D.13、D.15）；

q) 修改RulesParams和CaptureStreamOptions对象的特征属性

（见E.1，2023年版的E.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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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) 修 改态 势统 计类 算法 输出 JSON Schema 示 例： 扩展

StatusInfo json schema，properties中添加缺少的人流量统计，

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密度检测和流量统计（见E.4，2023年版的E.4）；

s) 删除“中心计算平台”相关内容（见2023年版的引言、4.1、

7.2.4）；

t) 删除“获取目标ID回调函数”（见2023年版的5.1.2、表6、

7.1.3.8、表D.2、表D.9、D.14）；

u) 删除算法引擎分析视频流和图片流要求（见2023年版的

7.2.1.2、7.2.1.3）；

v) 删除“参考新国标”注释（见2023年版的E.2～E.5）；

w) 必选属性列表中删除AreaIDs（见2023年版的E.3）。

四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

在系列标准发布后的测试验证过程中，编制组对标准中发现的

问题进行了统计和梳理。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组织，在视频图

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统一指导下，通

用性问题所有编制组集中讨论，各标准组分专题研究，给出了各项

问题合理的处理方式、方法，并由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分析与共享应

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测试验证，确保部分本次修订的技术内

容可实施。全部修订内容后续会在实际工程项目中进行测试和验证。

五、标准水平分析

本标准研究了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化应用中算法与设备深度绑定

的现实问题，解决了算法与设备应用解耦适配的问题，具有一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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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性，因此，本标准在视频图像感知智能化应用领域总体上处于

国内领先水平。

六、采标情况

无。

七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经初步检索及查询，目前没有与本标准相同或类似的标准。本

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无冲突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

无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

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在本文件批准发布后，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组织，配

合北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市政数局，对各相关研发单位和生产单位、

设计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以及行业相关单位人员进行标准宣贯培训，

加快推进相关设备系统的产业升级和扩大，促进该标准在北京市感

知体系建设中的落地应用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建议在本标准批准发布后，废止T/BAX 0006.2—2023。

十二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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